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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CD附件 08（申請創作發表門檻用/115.01 更新） 

 學位考試創作展演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(需於展演前一個月繳交) 

中文姓名  學  號  展演種類 □個展 □聯展 

英文姓名 
（須與護照相同） 

聯絡電話
 
 展演日期

 
 

E-mail  展演地點  

展演名稱  

論文題目 

(中、英文) 
 

展演內容

概 述 

 

 

研 究 生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)

 

推薦意見：※ 本人  □ 同意  □ 不同意   該生舉辦此次展演 

指 導 教 授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薦意見：※ 本人  □ 同意  □ 不同意   該生舉辦此次展演 

共同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請以電腦繕打並附佐證資料)(系辦留存)  


	學位考試創作展演申請表

